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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所得税筹划谨防

六大误区

刘厚兵

我国现行个人所得被划分为11类，分别适用不同的费用

减除标准、不同的税率和不同的计税方法，这使得个人所得

税税收筹划呈现出复杂化、多元化的特点。纳税人一旦对个

人所得税的相关政策理解不到位，在税收筹划中就容易走入

误区。

误区一：工资、 奖金现金以外收入不征税

在很多人的印象中，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是针对工

资、奖金而言的，而且只就现金收入计征。很多单位、部门

在发放各种实物福利时根本不知道分配的实物福利也要计征

个人所得税。其实，工资、薪金所得不仅指工资、奖金，而

且还包括年终加薪、津贴、补贴、劳动分红以及与任职或者

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。税法规定，对纳税人取得的属于现金

以外的各种实物、有价证券（包括债券、股票），也应征收个

人所得税。按照《个人所得税法》规定，向本单位职工支付

的所有费用、实物，包括企业在“福利费”、“工会经费”等

科目列支的，单位工会和所在部门发放的，均属于个人所得

税“工资、薪金”范围。即凡由任职单位（含财务、工会以及

其他部门）发放的任何名目、任何性质的收入，除税法另有规

定外，应界定为“工资、薪金”所得计税。例如，李四因工

作业绩突出在 2006年 3 月份获得单位先进奖金 1 200元和

价值6 000元的液晶电视一台，当月工资2 000元。李四2006

年 3 月份应纳个人所得税 =（2 000+1 200+6 000-1 600）

×20%-375=7 600 ×20%-375= 1 145（元）。

误区二：所有奖金均与工资薪金合并计税

依据《个人所得税法》及《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取得

的奖金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》（国税函[1998]293

号）精神，个人因在各行各业做出突出贡献而从省级以下及其

所属部门取得的奖励收入，即凡由非任职单位发放的奖金不

认定为工资、薪金，不与工薪收入合并计税，应按“其他所

得”或“偶然所得”项目征税。例如，2006年 1 月 28日，某

企业部门经理王某因 2005年工作表现突出，上级主管单位奖

励其笔记本电脑一台（折算成市场价 12 000元），现金 8 000

元。支付奖金、奖品的单位应为王某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=

（12 000+8 000）× 20% = 4 000（元）。

误区三：退养工资与退休工资一样不征税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》

（国税发 [1999] 58号）明确规定，实行内部退养的个人在其

办理内部退养手续后至法定离退休年龄之间从原任职单位取

得的工资、薪金，不属于离退休工资，应按“工资、薪金所

得”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。个人在办理内部退养手续后从原

任职单位取得的一次性收入，应按办理内部退养手续后至法

定离退休年龄之间的所属月份进行平均，并与当月领取的

“工资、薪金”所得合并后减除当月费用扣除标准，以余额为

基数确定适用税率，再将当月工资、薪金加上取得的一次性收

入，减除费用扣除标准，按适用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。例如，

老李 2006年 2 月办理内部退养手续领取一次性收入 45 000

元，退养工资 850元，其至法定离退休年龄还有4年零2个月，

计征老李2月份应纳个人所得税，须先确定适用税率。45 000

÷50= 900（元），900+850-1 600= 150（元）。由于 150元未

超过 500元，故其适用税率应为 5% 。则老李 2 月份应纳个

人所得税 =（45 000+850-1 600）× 5% = 2 212.50（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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误区四：取得奖金越多其收入就一定越多

按照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

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 [2005] 9

号），个人全年一次性奖金的计税方式为：应纳税额= 雇员当

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 ×适用税率-速算扣除数。而适用税

率和速算扣除数，用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 12个月后的商数确

定。当这个商数使适用税率达到进级区间，就会出现奖金多

税后收入反而少的情况。例如，全年一次性奖金为 24 000

元，应纳税为 2 375元。而如果全年一次性奖金为 24 001

元，应纳税额为 3 475.15元。也就是说：税前奖金仅增加

1元，但应纳税额却增加了 1 100.15元。或者说：税前奖金

增加1元，但税后收入却减少了 1 099.15元。如果年终奖金

为 6万元，应纳税 8 875元；奖金如果是 60 001 元，则要

纳税 11 625. 2元，税前奖金多了 1 元，就要多交 2 750.2

元的税。依此类推，奖金为 240 001元的人，要比奖金24万

元的人多交 1 .1 万元的税款… …一直到 120万元，多 1 元要

多纳税5.5万元，而 130万奖金的人要比 120万奖金多纳 10

万元税，多获得的奖金全交了税款。

误区五：只要归还了借款就不用计征个税

俗话说，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但是对于个人投资者来

说，如果从其投资企业（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除外）借款，

必须在年底及时归还，否则可能被征收一定数量的个人所得

税。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个人投资者个人所得

税征收管理的通知》（财税 [2003] 158号）明确规定，纳税年

度内个人投资者从其投资企业（个人独资企业、 合伙企业除

外）借款，在该纳税年度终了后既不归还，又未用于企业生产

经营的，其未归还的借款可视为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红利分

配，依照“利息、股息、红利所得”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。执

行该文件时必须把握以下几点：一是上述“该纳税年度终了”

是以每年的 12月 31 日为限，纳税人即便是 12月 30日借款，

在 12月 31 日未归还，也应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；二是现行

政策未规定退税，对纳税人征税后，即使逾期归还借款，所

征税款也不予退还；三是此项政策主要规范个人投资者，企

业营销、 业务人员出差等借款情况不包括在内。

误区六：出版单位人员稿酬计税方法相同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业务问题的批

复》（国税函 [2002] 146号）规定：任职、受雇于报刊、杂志

等单位的记者、编辑等专业人员，因在本单位的报刊、杂志

上发表作品取得的所得，属于因任职、 受雇而取得的所得，

应与其当月工资收入合并，按“工资、薪金所得”项目征收

个人所得税。除上述专业人员以外，其他人员在本单位的报

刊、杂志上发表作品取得的所得，应按“稿酬所得”项目征

收个人所得税。出版社的专业作者撰写、编写或翻译的作品，

由本社以图书形式出版而取得的稿费收入，应按“稿酬所得”

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。这表明，对稿酬所得的认定，报

社、杂志社与出版社的具体计税办法有很大区别。这也体现

了国家充分考虑了报社、杂志社专业人员发表文章与出版社

专业人员编著图书的不同，防止相关单位通过稿酬所得分解

收入来避税。
（作者单位：江西省赣县地方税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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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焦土 战术

焦土战术（sCorched ear th policy）是公司在遇到收 购 袭击而 无 力反击时. 所 采取 的一种两 败俱 伤的做法。

其常用做 法主要有两种 ：一是出售 “冠珠”。将引起收 购者兴趣的 “皇 冠上的珍珠”（crow n  jewels）、 即那些经

营好的子公 司或者资产 出售 ，使得收 购者的意图 无法 实现，或者增加 大量资产 ，提 高 公 司 负债、 最后迫使收 购

者放弃收购计划。二 是虚胖战术。公 司购置 大量与经营 无关或盈利能力 差的资产 ，使公司资产 质量下降：或者

是做一些长时间 才能 见效的投 资，使公司在短时间内资产收益率 大减。通过采用这些手段，使公 司从精干 变得

臃肿.收 购之后 ， 买方将不堪重 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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